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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 迫 擊 砲 彈 拋 射 藥 效 能 維 護 之 研 究 

作者/陸軍上尉蘇品旭 

 
作者簡介： 

陸軍官校專科 25 期(93 年班)，曾任排長、連長、教官，

現任職於步兵學校兵器組。 

 

 

提 要： 

一、邇來發生數起迫擊砲射擊近彈之危安事件，帶給部隊極大的訓練

困擾及傷害，檢討肇因除人為之疏忽與幹部未盡督導之責外，一

般官兵缺乏對拋射藥應有的認識，故對拋射藥的基本分析研究與

檢整，俾供各部隊卓參。 

二、造成拋射藥變質區分三種反應方式，即熱解、自動催化及水解，

其中以熱解反應為最主要現象，拋射藥於儲存過程中，熱解、自

動催化及水解三種分解作用是同時進行的，也相互影響。 

三、使用老批號彈藥射擊，仍建議全面更換引信、點火筒、底火及拋

射藥，以徹底消彌射彈距離散佈過大、不發彈及未爆彈問題，減

少射擊危安風險因素。 

關鍵詞：拋射藥、拋射藥檢整 

壹、前言： 

由於台灣位屬亞熱帶地區，具海島型氣候特性，不利拋射藥儲

存。由於拋射藥變質後潛藏之風險性極高，因此如何有效保存為當

前重要課題，邇來發生數起迫擊砲射擊近彈之危安事件，帶給部隊

極大的訓練困擾及傷害，檢討肇因除人為之疏忽與幹部未盡督導之

責外，一般官兵缺乏對拋射藥應有的認識，另外彈藥包裝方式，亦

是事故發生原因之一，本文將對本軍迫擊砲彈拋射藥的基本認識、

變質相關原因分析、檢整方式及建議未來迫擊砲彈藥包裝方式逐一

說明。 

貳、對迫擊砲拋射藥應有的認識： 

一、迫擊砲拋射藥簡介： 



ISSN2221-8319 

 第 2 頁，共 8頁

（一）拋射藥為彈頭飛行的動力來源，所產生之大量氣體，能將重 

達數磅彈頭，送達預期目標，其形狀有球狀、片狀、條狀、

粒狀、單孔柱狀及多孔柱狀等1，81 砲彈則使用片狀拋射藥。 

（二）拋射藥屬低級火藥，又稱為緩性火藥，其燃燒方式為爆燃， 

燃燒速度在每秒 1000 公尺以下，為一種表層現象由外向內

燃燒方式，與外界壓力有關，壓力越大，則燃速越快2。 

二、迫擊砲拋射藥組成： 

迫擊砲拋射藥為使用雙基拋射藥其介紹如下： 

（一）成份：以硝化纖維及硝化甘油為主，次要成份為安定劑、消 

燄劑、防潮劑、膠化劑等。 

（二）形狀：常製成片狀、球狀及單孔柱狀。 

（三）性質： 

1.顏色有黃色及黑色。 

2.質韌細緻。 

3.燃點較低(150~160℃)。 

4.燃速較高。 

5.儲存較安定，不易吸濕。 

（四）用途：通常作為獵槍彈、手槍彈、迫擊砲彈、火箭彈及部份 

砲彈之拋射藥。 

參、拋射藥變質原因介紹： 
造成拋射藥變質分解之因素概具有三種反應方式，即熱解、 

自動催化和水解，其中以熱解反應為最主要現象。 

一、熱解作用： 

（一）拋射藥的熱解作用係指拋射藥受熱作用後，本身分子逐漸發 

生分解，熱解過程極為複雜，但主要是由於硝化纖維、硝化

甘油、硝化二乙二醇成份中的不穩定基受熱先分解，生成了

二氧化氮及其他中間分解生成物，而後又經分解、化合及二

氧化氮的氧化等複雜化學變化，最後生成碳的氧化物、氮的

氧化物、氮、水、及其他有機物，如酵、酸、醇醛等物質3。 

                                                 
1

≪ ≫張勝富， 陸軍彈藥手冊（上冊） ，（陸軍司令部，民國 91 年/西元 2002 年 9 月），頁 2-20。 

2同註 1，頁 2-2。 
3
陸軍彈藥安全手冊，第二十章火炸藥及彈藥之運輸，陸軍總部，七十八年五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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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溫下受熱較少，分解的分子也較少，因此分解較緩慢；反 

之，溫度越高，受熱越多，分解的分子增多，分解速度愈加

快，拋射藥變質速率也愈加快；此作用係拋射藥本質老化的

常態現象。 

二、自動催化作用： 

（一）在此係指拋射藥中氧化氮的自動催化作用；拋射藥在熱解同 

時，其分解生成物的二氧化氮和一氧化氮，一部份會擴散到

周圍介質中，另一部份則存在於拋射藥中，產生對拋射藥催

化作用。 

（二）二氧化氮具較強的氧化能力，因此存在於拋射藥中的二氧化 

氮，就較容易與拋射藥本身之火藥成份之硝酸脂起氧化作用 

，於是藥中硝酸脂迅速氧化而使拋射藥進一步分解；二氧化

氮氧化作用後，本身部份又可還原成一氧化氮。 

（三）一氧化氮的氧化能力較弱，雖對火藥的氧化作用很小，但一 

氧化氮能與進入拋射藥中的空氣作用，又生成二氧化氮，意

即一氧化氮不但本身能直接與拋射藥作用，而且還能結合空

氣中的氧氣，再去氧化拋射藥，本身又可再還原為一氧化

氮，由於此種作用的循環進行，對拋射藥的分解影響極大，

因此它的危險性也較大，故拋射藥自燃主要是由於此種作用

引起的。 

（四）上述氧化氮對於拋射藥分解的加速作用，是由於拋射藥分解 

時本身所產生的，因而叫做氧化氮的自動催化作用，拋射藥

分解時，自動催化作用的存在，可以由許多事實得到證明，

例如一般儲存狀況下，拋射藥實際分解速度遠大於熱解速

度，這就是由於自動催化存在之故，又如壓實的硝化纖維其

安定性比鬆散的硝化纖維更差一些，就是因為壓實的硝化纖

維分解生成的氧化氮不易擴散逸出，而加劇了自動催化作

用。 

三、水解作用： 

（一）所謂水解作用係指酯類與水化合產生之分解作用稱之，因為 

硝化纖維、硝化甘油及、硝化二乙二醇等成份中都含有硝酸

脂，因此也能水解，而硝酸指的水解作用又稱為脫硝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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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上純水對硝化纖維與硝化甘油的水解作用很小，但在水 

中有酸存在的情況下，便增加了水解作用，其分解速度也增

大，拋射藥成份中並沒有酸，只有含少量水份，但由於在熱

解時能產生二氧化氮，二氧化氮能與水作用生成硝酸與亞硝

酸（2NO2＋H2O 十 HNO3＋HNO2）。 

（三）同時拋射藥在水解時，也產生各種酸（如亞硝酸、甲酸、醋 

酸、丁酸、酒石酸等）及許多可溶於水的其他化合物，所以

拋射藥在儲存過程中，就存在了產生酸的條件與可能，也就

能促進拋射藥的水解。 

（四）目前在拋射藥的儲存中已證實水解作用存在，同時拋射藥儲 

存在潮濕空氣中，其壽命比乾燥空氣中要短的多，通常在潮

濕空氣中（相對濕度 90%）儲存壽命，比一般條件下(相對濕

度 50%)，拋射藥的儲存期限約縮短 2/3。 

四、三種分解作用方式相互之關係： 

拋射藥於儲存過程中，熱解、自動催化和水解三種分解作用 

是同時進行的，也相互影響著。 

（一）一般而言，外界溫度高及濕度小時，熱解和自動催化起主要 

作用，溫、濕度都高時，熱解和水解起主要作用，這三種分

解方式中，熱解為主要的反應，因為只有熱解時生成氧化

氮，才會有自動催化作用，只有二氧化氮與水作用生成了

酸，才會有加速的水解作用，但氧化氮的自動催化與水解作

用，又是放熱反應，因此也產生了加速熱解作用，所以三者

均以熱解為基礎，而又相互影響。 

（二）因此如果僅有熱解作用單獨存在，而無自動催化與水解作用 

，即使拋射藥中不加入安定劑，只須嚴格控制儲存溫度，縱

然儲存百年，拋射藥的性能也不會發生很大變化，但以目前

製造的拋射藥雖加入甚高比例的安定劑，一般也只能 25~35

年的儲存壽命。 

肆、拋射藥變質簡易目視鑑別： 
拋射藥嚴重分解時，可由外部產生之特徵簡易鑑別判定： 

一、目視： 

（一）打開彈藥箱或從彈藥筒中取出裝藥時，除先感到藥溫有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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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外，甚至可看見紅棕色二氧化氮的氣體。 

（二）二氧化氮及其所形成的酸能使藥袋變成黃色或褐色，並能使 

藥袋變脆。 

圖 1：藥袋變黃 

 
資料來源：作者自攝 

（三）雙基拋射藥變質後透明性變差，並出現裂痕甚至破裂。 

圖 2：拋射藥變質後出現裂痕 

 
資料來源：作者自攝 

二、嗅覺： 

拋射藥因熱解作用生成二氧化氮，而二氧化氮會散發出具刺 

激性的味道，久聞會產生頭暈、噁心等症狀。 

三、石蕊試紙測試： 

拋射藥變質後，以浸濕的藍色石蕊試紙實施測試，試紙將迅 

速變紅色，這是因為其分解後，生成氧化氮及酸存在的緣故。 

伍、拋射藥檢整要領： 
一、秤重： 

（一）拋射藥每包重量均有極小差異值，故彈藥檢查時藥包亦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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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磅秤量至小數點第 2位數，並重新配重。 

（二）配重時將射擊所需裝藥量為一單位（套）實施配重，以 8 1 

砲為例： 

射擊時使用 6號裝藥，則以 6個藥包秤重，並逐一更換

藥包，直至每套裝藥重量一致。 

二、申請新藥包(81M1A1 發射藥包)： 

（一）新藥包採真空包裝，內含 8套裝藥（每套 6包），出廠時已 

完成配重，故使用時須採「前 6包，後 6包」方式拿取，避

免已完成配重之藥包混淆。 

圖 3：81M1A1 發射藥包 

 
資料來源：作者自攝 

（二）新藥包已完成藥包配重（每包約 7公克），因此原為方形 

藥片可看見有一角被裁剪之情況，惟此動作不得於彈藥檢查

時自行實施，以維安全。 

圖 4：裁剪與完整藥片比較 

 
資料來源：作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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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現行迫擊砲彈藥包裝缺失： 
一、彈藥翻修後未採真空包裝儲存，拋射藥易受潮： 

彈藥於新品出廠時皆以鋁箔真空包裝，但因儲存年份過久， 

經抽檢各部火工件比例不合格時，該批彈藥則拆封整修部分火工

件，礙於因儲存年份過久引信容易敏感，且抽取真空時易生靜電

肇生引爆，故翻修後皆未以鋁箔真空包裝儲存，而易造成彈藥之

拋射藥受潮。 

二、拋射藥未真空包裝易分解： 

拋射藥未真空包裝，容易造成儲存在潮濕空氣中，其成份易 

分解，通常在潮濕空氣中的儲存期限，比一般條件下的儲存期限

較短。 

三、點火筒受潮，易肇生近彈： 

因彈尾內含點火筒，且彈尾有噴火孔，亦使潮濕空氣滲入， 

導致點火筒中火藥受潮，易使迫擊砲彈擊發時點火筒燃燒不完

全，肇生近彈危安情事。 

柒、精進作法： 
一、庫存及彈庫翻堆： 

正常良好環境為 27 度以下，相對溼度 80%以下，不得過高或 

過低，且按規定日期翻堆，本島 2年翻堆乙次，外島 1年翻堆乙

次，如發現白蟻蛀蝕、天然災害、蟲鼠患、或其他意外事件時，

即實施翻堆4。 

二、運輸過程： 

彈藥運輸過程除現行作業程序外，仍須注意防水（雨）措施 

，目前國軍可運送彈藥之輪型車輛，雖多有帆布，但前後無法完

全遮蔽，故運輸過程中做好防水措施可降低彈藥受潮機率。 

三、老批號彈藥逐批翻修： 

雖然製造日期超過 10 年以上彈藥稱為老批號彈藥且於射擊

前更換拋射藥，但若要使用老批號彈藥射擊，仍建議全面更換引

信、點火筒、底火及拋射藥，以徹底消彌射彈距離散佈過大、不

發彈及未爆彈問題，減少射擊危安風險因素。 

 

                                                 
4
趙鈺隆 ≪， 陸軍後勤教則(第二版)≫，（陸軍司令部，民國 98 年/西元 2009 年 3 月），頁 2-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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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彈藥採全備彈防潮包裝： 

拋射藥先行真空密封小包裝，全彈再真空密封並裝入塑膠桶

內，使拋射藥、點火筒及引信皆有效達到防潮效果。 

五、拋射藥採用可燃性膠殼式： 

現歐美各國迫砲彈拋射藥均採用可燃性膠殼設計，且軍備局

也已完成相關產品研發，建議 60、81、120 迫砲彈採用可燃性膠

殼式拋射藥（如圖 1），以減緩拋射藥受潮。 

圖 1：迫擊砲彈用可燃性膠殼式拋射藥 

 
資料來源：拍攝於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202 廠 

捌、結語： 

射擊訓練首重安全，必須做到『滿分』的安全要求與「零危險」，
射擊危安事件之發生多半由於無知、疏忽、不周全的規劃及督導管制
不嚴格下所肇生；本篇針對迫擊砲拋射藥性能、特性與其變質現象詳

細說明，並研究分析結果建議未來彈藥包裝方式，旨在建立大家對迫
擊砲拋射藥正確的認識，並具備初步外觀檢查鑑定能力，同時統一全
程作業之作法與規範，確立「流程標準化」及「訓練安全第一」的觀

念，維護彈藥安全，即維繫軍隊與戰力安全之基石，期望全軍上下群
策群力消弭訓練危安事故於無形。 


